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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7 月 14 日热线消息(记
者 王琳)本报 13 日报道了《车
管所内“车托”扎堆拉客》，14 日，
记者采访了解到，市车管所正积
极开展打击非法中介和车托的
专项整治行动。同时强化内部管
理，杜绝民警和工作人员为“车
托”提供便利条件以权谋私。
“在车管所大厅门口，我们

做了多种警示牌提醒来此办理
业务的市民，要小心警惕非法中

介诈骗钱财”，市车管所刘建东
所长介绍，大厅两侧的“温馨服
务提示”牌，告诉市民不同业务
种类的办理地点。刘所长还告诉
记者，在车管所大厅进门处，是
警民信息互动台，来此办理业务
的市民有不明白的地方可以咨
询这里的值班民警。
“目前车管所提供的‘一窗

式’综合服务，减少排队等候，消
除分开办理业务带来的不便”，

刘所长说，通常情况下，一小时
左右这些业务就可以办理完，通
过公开办事流程、发放办事指
南、设置免费咨询、提高窗口民
警服务等工作方法和手段，尽量
让办事流程更规范、车主更方
便，从根本上让“车托”无用武之
地。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不少市
民因为首次办理业务经验不足，
为了节约时间、不出差错，往往

希望能花一定费用找人代办。
“很多市民正是由于这种想法才
受了‘车托’忽悠，被诈骗了大量
钱财，其实我们大厅里有专业、
合法的中介服务机构。”
“‘车托’采用各种卑劣手段

骗取车主钱财，扰乱了车管所秩
序，下一步我们将重拳打击此类
非法中介”，刘所长告诉记者，整
治行动中车管所将会同治安、刑
侦、工商、城市执法等部门，重点

加强车管业务大厅、查验大厅、
考试场、检测机构等场所及周边
区域的巡查。对追逐拦截群众车
辆、编造谎言欺骗群众、伪造或
者使用伪造国家机关印章、票
据等行为的非法中介严格治
理。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
的，依法予以治安管理处罚，
符合劳动教养条件的，依法予
以劳动教养，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1 小时就搞定，还找啥“车托”
潍坊市车管所“一窗式”服务打击非法中介

本报 7 月 14 日热线消息(记者
赵磊 通讯员 韩连华)11 日，

家住潍城区北关街道城市阳光小
区的孙某刚刚买了一辆新车，但是
还没来得及办理车辆通行证，物业
保安张某因此没让车辆进入小区，
两人因此争吵并大打出手。

据了解，孙某是阳光小区的业
主，几天前刚买了辆新车，但还没
有来得及去物业公司办理小区车
辆出入通行证。11 日下午，孙某开
着新车回家，正准备进小区时，被
保安张某拦住，因为孙某没有车辆

通行证。
孙某为了让新车进小区，便向

保安求情，但张某坚持原则，就是
不准孙某的爱车进入。孙某恼羞成
怒，说话开始变得难听，同时挥着
拳头就对着张某打了过去。年轻气
盛的张某随即还手，张某几拳头就
将孙某打得鼻青脸肿，鼻骨和眉骨
都被打断。孙某眼看自己吃亏，拨
打 110 报警电话。

经法医鉴定，孙某的伤情为轻
伤，张某因触犯刑法被北关派出所
依法取保候审。

车无通行证不让进小区
一业主被保安打断鼻骨

14 日 7 点左右，一
辆载着挖掘机的拖车在
试图通过青年路铁路桥
时，因超高被卡在限高
杆上，将直径 30 多厘米
粗的限高杆顶断。限高
杆限高 4 . 2 米，但拖车
载高 4 . 3 米。

本报记者 孙国
祥 摄影报道

高了，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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